附件1：

北京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优秀成果、创新成果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奖励在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优秀成果的集体和个人，充分调动和发挥高等学校广大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进一步推动和促进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发展，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第二条  北京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奖、创新成果奖每两年评选一次，逢双年评选。凡党的关系在北京市委的在京高等学校均可申报参评。

第三条  依照本办法奖励的优秀成果、创新成果，系指在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中，能够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显著成绩，并且经过实践检验取得明显效果的工作经验和成果，在北京高校范围内具有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对促进和推动学校工作具有较大意义。

第四条  北京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的评选范围主要包括：各校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重要经验和成果，在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等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和取得的优秀成果。对在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结合本单位实际，与时俱进，形成了特色明显、具有推广价值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工作创新和方法创新的优秀成果，给予创新成果奖励。

第五条  优秀成果奖获奖数不超过申报项目总数的30％，分为一、二、三等奖，分别占获奖成果总数的10％、30％、60％，颁发“北京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奖”证书。创新成果奖在获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获奖数不超过优秀成果获奖数的20％，颁发“北京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奖”证书。

第六条  申报优秀成果、创新成果项目的主要成员系指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做出主要贡献的有关成员,并且截至到申报日期为止至少应在本工作岗位上工作满两年以上，或在相近的工作岗位上工作满三年以上。

第七条  申报优秀成果、创新成果项目的主要成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必须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能够模范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第八条  市委教育工委聘请有关方面专家组成“北京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创新成果奖评审委员会”。由该评审委员会负责优秀成果奖、创新成果奖的评审工作。市委教育工委负责优秀成果奖、创新成果奖的批准和授予工作。优秀成果奖和创新成果奖评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市委教育工委宣教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第九条  优秀成果奖、创新成果奖的申报和审批程序如下：

（1）申报优秀成果奖、创新成果奖的项目要经过学校党委的审查推荐，由各校党委负责申报；

（2）由几个学校共同完成的项目，由主持该项目的学校党委申报；

（3）评审委员会必要时可对申报评奖的学校进行相关内容的检查；

（4）优秀成果奖、创新成果奖的获奖项目统一由评审委员会发布，经公示后无异议即可授奖；如公示后如有异议，评审委员会经审查有权取消该项目的获奖资格。

第十条  凡涉及集体完成项目主要成员或成员排序问题，由成果申报学校党委负责协调处理；两个以上学校合作完成的项目获奖涉及项目主要成员或成员排序问题，由项目申报学校党委负责和有关学校党委协商解决。

第十一条  北京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奖、创新成果奖等同于市教委组织评审的教学优秀成果奖，应记入获奖者本人的考绩档案。

第十二条   本奖励办法由市委教育工委负责解释。
